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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一般資料 
 

1. 持續進修基金 
 

1.1 持續進修基金為有志進修的成年人提供持續教育和培訓
資助。合資格的申請人可就多於一個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申
領發還款項。申請人完成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後，可獲發還
有關課程費用的80%或上限10,000港元 (以數額較小者為
準)。 

 

2. 申請資格 
 

2.1 什麼課程才符合申請資格？  報讀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認可的持續教育和培訓課程，才符合申請資格。有關可獲
發還款項課程的資料，可向持續進修基金辦事處(本辦事處)
或各註冊辦學機構查閱，以及瀏覽以下網址 - 

 

http://www.sfaa.gov.hk/cef 
 

2.2 可獲發還哪些費用？    
 

已支付的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的學費，以及指定的語文基準
試考試費用，均可獲發還。申請人必須在其申領期限屆滿
前成功修畢課程後及在指定的基準試中取得指定或更高
的程度後(適用於修讀語文課程的申請人)，才可申領發還
款項。其他費用，如學習獎勵積分、因提早註冊而取得的
折扣、逾期罰款及更改課程的費用等，均不會獲發還。 
 

2.3 什麼人才符合申請資格？ 
 

(a) 屬香港居民並擁有香港居留權、或香港入境權、或有
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任何逗留條件限制，即在香港智
能身份證出生日期下有“A”(香港居留權)、“R”(香
港入境權)或“U”(有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任何逗留
條件限制)。有關香港智能身份證上的符號釋義，請瀏
覽入境事務處網頁 http://www.immd.gov.hk。持
單程證從中國大陸來港定居的人士亦可申請。(遞交申
請表時，須夾附單程證副本及香港智能身份證副本)； 

 

(b) 已獲錄取修讀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並在開課前支付學
費；以及 

 

(c) 在遞交申請和申領發還費用時，年齡介乎18至65歲。  
 

2.4 其他規定 – 
 

(a) 每名申請人一生只可獲批准一次。申請人的申請如已
獲得初步批准，如再報讀其他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亦
不需再遞交第二份申請表。然而，申領期限將維持不
變。自動撤回申請的人士，日後不得再遞交申請。 

 

(b) 如申請獲得批准，申請人最多可申領發還款項四次，
但無論如何必須在本辦事處批准申請的日期起計四年
內提出。每次申領可包括多於一個的可獲發還款項課
程。上限10,000港元的資助是以申請人個人為單位。 

 

(c) 關於擬申領發還費用的課程，申請人必須完全符合第
2.3段所載列的條件，而且申請人在申領發還費用時，

必須從未就同一項課程、學習單元或學分獲其他公帑
資助計劃提供資助，例如︰ 
 

(i) 根據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獲學生資助辦事處提供助
學金或貸款； 

 

(ii) 根據職業英語培訓資助計劃，就同一項英語培訓
課程及英語測試獲發還培訓費用及考試費；以及 

 

(iii) 獲香港公開大學給予的政府資助貸款。 
   

簡而言之，由於公帑資助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由學生資
助辦事處管理)不屬津貼貸款，如所申領的貸款用以支付持
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的學費，而申請人又符合其
他所有申請準則，則仍符合資格獲發還有關費用。然而，
持續進修基金發還的款項可先用作償還申請人向免入息
審查貸款計劃借貸用以支付同一課程學費的貸款。扣除免
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還款後，如仍有餘額，有關的款項將
存入申請人指定的銀行帳戶。 

 

3. 申請手續 
 

3.1 申請表(SFAA第192號表格)可向各區民政事務處或本辦事
處 索 取 ， 也 可 從 網 上 下 載 (網 址 : 
h t t p : / / w w w . s f a a . g o v . h k / c e f  )。填妥的申請表須連同
香港智能身份證副本及單程證副本(如適用)郵寄至本辦事
處，地址： 

 

新界葵涌 
興芳路166-174號 
葵興政府合署9樓916室 
持續進修基金辦事處 

 

 申請人亦可把申請表連同智能身份證副本及單程證副本
(如適用)放入設於長沙灣政府合署12樓的收集箱內。 

 

4 .  截止申請日期 
 

4.1 申請會視乎持續進修基金可供運用款項的多寡，按先到先
得方式審批。申請人獲取錄修讀第一個申請發還費用的課
程並支付該課程的費用後，應立即遞交申請，無論如何，
申請人必須在該課程開課之前遞交申請。逾期遞交的申請
概不受理。 

 

4.2 本辦事處會視收到申請表當日作遞交申請的日期。 
 

5 .  申請結果通知及款項發放安排 
 

5.1 如申請表的資料齊備，本辦事處會在收到申請表當日起計
12個工作天內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如資料欠齊備或不正
確，本辦事處會要求申請人作出解釋或提供補充資料，審
批申請的時間會因而較長。 

 

5.2 申請人如需本辦事處確認收到其申請表格，請於遞交申請
時附上一個貼上所需郵票的回郵信封，信封面請註明「索
取確認收妥申請通知」，一併交回本辦事處。如遞交申請
表時沒有夾附貼上所需郵票的回郵信封，本辦事處不會另
行發出「確認收妥申請通知」。 

 

 

 

持  續  進 修  基  金   
 

申   請   指   引  



 

 

5.3 申請人如在遞交申請表後四星期仍未收到回覆，請致電
3142 2277與本辦事處職員聯絡。 

 

5.4 每位申請獲批的人士會收到一份『發還款項申領表』。申
請人成功修畢課程後，須在申請獲得批准的日期起計四年
內遞交申領表，辦理申領發還款項的手續。 

 

5.5 申領發還學費的人士須把填妥並已獲院校蓋印的申領表
格連同所需文件副本（即學費收據、成功修畢課程的證明
文件及載有申領人的姓名、帳戶號碼及銀行名稱 / 銀行編
號的銀行存摺首頁或月結單）遞交至本辦事處。「成功修
畢」課程是指申領人必須通過院校 / 辦學機構規定的課程
評核。每間院校 / 辦學機構各有其評核成功修畢課程的方
法，包括但不限於考試。成功修畢課程的證明文件可包括
修業證書、由院校 / 辦學機構發出的信件或成績單等，證
明申領人已通過有關的課程評核。 

 

5.6 修讀語文課程 (除中文外) 的申領人，另需於四年期限屆
滿前在指定的基準試中取得指定或更高的程度，才符合申
領發還款項的資格。申請人必須於開課後並在申領期限屆
滿前參加基準試，申領人不能以同一個基準試申領發還多
於一個語文課程。有關語文課程指定的基準試和程度，可
瀏覽持續進修基金網頁內的「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
申領人可申請發還基準試考試費用，但必須隨相關的語文
課程的學費一同申領。詳情請參閱隨申請批准通知書發出
的『申領發還款項程序指引』(SFAA204C)。 

 

5.7 所有已遞交的證明文件概不退還。申請人應自備副本，以
作參考。 

 

5.8 發還的款項會直接存入申領人指定接收款項的儲蓄/往來
帳戶。同時，申領人於該帳戶所使用的姓名必須與申領人
智能身份證上的姓名完全相同。信用卡帳戶、定期存款帳
戶或外幣存款帳戶均不適用於此項轉帳。 

 

5.9 如申領人提供的證明文件足夠及妥當，本辦事處可在收到
『發還款項申領表』後六星期內發放有關款項。此外，如
發還的款項需用作償還免入息審查貸款，審批申領的時間
便會較長。 

 

5.10 每名申請人可在申請獲得批准的日期起計四年內申領發
還款項四次，但總金額不得多於10,000港元。當申請人已
獲發還第四筆款項，或當上限款額10,000港元已全數支取
後或在申請獲得批准的日期起計四年期限屆滿時，申請人
的持續進修基金戶口內即使仍有結餘，本辦事處亦會立即
取消申請人的戶口。申請人日後亦不可再遞交申請。有關
持 續 進 修 基 金 的 最 新 資 料 ， 請 瀏 覽 基 金 網 址 
http://www.sfaa.gov.hk/cef. 

 

6 .  資料處理 
 

6.1 申請人有責任向本辦事處提供申請表所要求的關於其
個人的資料。本辦事處會根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所發出
的《身分證號碼及其他身分代號實務守則》第 3.2.1.2
條，要求申請人提供其香港智能身份證副本。如申請人
未能遵照上述要求，本辦事處可能無法處理其申請。對
於申請表上填報的個人資料，本辦事處將作下列用途︰ 

 

(a) 關乎處理和覆查就持續進修基金而提出的申請的各種
活動，包括將申請人的個人資料與其他資料庫的資料
核對，以核實申請人是否符合上文第 2.3段所列的準
則。 

(b) 關乎追討付款（如有的話）的各種活動。 
(c) 統計與研究用途。 

6.2 申請表上填報的個人資料以及其他補充資料，可為上文第
6.1段所述的目的，或在法律授權或規定作出披露的情況
下，向特區政府的政策局和部門以及向辦學機構披露。 

 

6.3 如有需要，本辦事處會為上文第 6.1段所述的目的，聯絡
辦學機構、其他政府部門及組織，以核實申請表上的資料。 

 

6.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第 18及 22
條以及附表1第6原則，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和改正申請
表上的個人資料。 

 

6.5 如欲查詢或要求改正申請表上的個人資料，可以書面方式
向本辦事處提出，地址：新界葵涌興芳路 166-174號葵興
政府合署9樓916室持續進修基金辦事處。 

 

7 .  其他事項 
 

7.1 申請人有責任在申請表上填寫全面而且真實的資料，並提
供全部所須支持申請的文件。任何失實陳述或漏報資料均
可能導致申請被拒和/或被追討已付予申請人的全數的款
項，而且可能遭受循法律程序的追討。申請人須注意，根
據《盜竊罪條例》（第210章），任何人以欺騙手段取得
財產或金錢利益，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判處監禁十年。
此外，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任何人向本
辦事處或學生資助辦事處的僱員提供任何利益（例如金
錢、饋贈等），作為該人員協助或加速處理申請的誘因或
報酬，亦屬犯罪。 

 

7.2 倘本辦事處因計算錯誤而超額發放款項，申請人須在本辦
事處提出要求時，一次過退還該部分的款項。 

 

7.3 申請人應核對申請批准通知書、發放款項通知書等所載的
個人資料及課程資料。假如所列出的辦學機構的名稱、修
讀課程、通訊地址或銀行帳戶號碼等資料有誤，申請人應
立即以書面方式通知本辦事處。 

 

7.4 本辦事處歡迎申請人就本計劃及課程質素作出回應。如有
任何意見，請郵寄或電傳到本辦事處，電郵地址︰
cef@sfaa.gov.hk。 

 

8 .  市民的責任及上訴權利 
 

8.1 我們歡迎市民就本辦事處的服務或服務方式提出意見或
建議。我們間或未能達到承諾所訂的目標，在這情況下，
申請人有權盡快獲得充分的解釋。申請人如要求獲得解釋
或認為本辦事處對其申請處理失當，可致電、親臨、透過
郵遞或電郵致函本辦事處。我們會在取得所需資料後，立
即作出回覆。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會在接獲投訴後的 21
天內給予書面答覆，但至少亦會在10天內先作出簡覆。 

 

8.2 申請人如認為本辦事處沒有公正地處理其申請或就其投
訴提供圓滿的解釋，可直接致函學生資助辦事處監督，地
址如下︰ 

 

九龍 
長沙灣道303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12樓 
學生資助辦事處 
(傳真號碼︰2519 3857) 
(電郵地址︰wg@sfaa.gov.hk) 

   

8.3 為方便早日處理申請及發還核准學費，務請申請人在申請
表內提供詳實準確的資料。 

第一部份完 
 



 

 

丙部 — 院校／辦學機構證明 
(申請人須先將申請表交予院校填寫及蓋章) 

 
1. 由院校／辦學機構證明 
w 此欄須由院校／辦學機構填寫及蓋章，證明申請人於乙部所提供的
課程資料正確無訛。 
 

乙部 — 就讀課程資料   
 
1 院校／辦學機構名稱 
w 請參照「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填寫提供課程的院校或機構名稱。 
 
2 持續進修基金院校編號 
w 請參照「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填寫提供課程的院校編號。 
 
3 持續進修基金課程編號 
w 請參照「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填寫課程編號。 
 
4 持續進修基金課程名稱 
w 請參照「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名單，填寫課程名稱。 
 
5 實際已付學費 
w 請填上就有關課程實際已支付的學費。 
w 有關可獲發還的費用，請參閱『申請指引』第一部分第2.2段。 
 
6 開課日期 
w 申請人必須在開課之前遞交申請。 
w 請按日/月/年格式填寫開課日期。 

甲部 — 個人資料   
 
1. 中文姓名 
w 請填上香港智能身份證所載的中文姓名(如適用)。 
 
2. 中文姓名電碼 
w 請填上香港智能身份證所載的中文姓名電碼。 
w 請由第一個空格開始填寫。 
 
3. 英文姓名 
w 請以正楷填上香港智能身份證所載的英文姓名。 
w 請由第一個空格開始填寫。先填姓氏，後填名字。每字之間須留一空格，
但無須加標點。 

 
4. 稱謂 
w 請填上適當數字。 
 
5. 香港智能身份證號碼 
w 請填上香港智能身份證號碼。 
w 請靠右填寫，例如︰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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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生日期 
w 請填上香港智能身份證所載的出生日期。 
w 舉例來說，如出生日期為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應填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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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如身份證上並未有註明月、日，請於 “DDMM” 欄填上 “0101”。 
 
7. 你是否學位持有人 
w 請填上 “Y” 或 “N”。(此項資料只作統計用途)  
 
8. 通訊地址 
w 請以正楷填上英文通訊地址。 
w 請由第一個空格開始填寫。每字之間須留一空格，但無須加標點。 
w 請於第186格填上適當數字。 
w 如是郵箱地址，請由第96格開始填寫。 
w 如住址與通訊地址不同，請在丁部“申請人附加資料”一欄填報住址。 
 
9. 住宅電話號碼 
w 請填上住宅電話號碼。 
w 請由第一個空格開始填寫。 
 
10 其他聯絡電話號碼 
w 請填上另一個聯絡電話號碼(例如手提電話或傳呼機號碼)。 
w 請由第一個空格開始填寫。 
 

第二部份 —  填寫申請表須知 
 
請按申請表及下文所載的指示，填妥甲部至戊部，並請參閱以下的示例。 
 

 
 
 
 

 
 
 
 
 
 
 
 
 
 
 
 
 

 



 

 

丁部 — 申請人附加資料   
 
1 申請人附加資料 
w 如住址與通訊地址不同，請在此欄填寫住址。如有需要，亦可補充其他資料。 
 

戊部 —聲明書 
 

1 申請人姓名 
w 請以正楷填上香港智能身份證所載的姓名，無須加標點。 
 
2 香港智能身份證號碼 
w 請填上香港智能身份證號碼。 
 
3 申請人簽署 
w 簽署前請細閱聲明。 
 
4 日期 
w 請填上簽署的日期。 

 
 
 
  
 
 
  
 
 
 
 
 
 
 
 
 
 
 
 
 
 
 

 

  
  
 
 
 
 
 
 
 
 

 
第二部份完 

 

                                                       
 
 
查詢 

 
 
 
 
 
 
 
 

 
如欲查詢持續進修基金的資料，可與本辦事處聯絡(地址：新界葵涌興芳路166-174號
葵興政府合署9樓916室)。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至五時四十五分             
 
互聯網網址：               http://www.sfaa.gov.hk/cef 

 
電郵地址：                       cef@sfaa.gov.hk 
 
24 小時專人 
接 聽 熱 線 3142 2277 

                  
 

 

 


